	广东省居民因私出国护照申请表

以下内容请申请人用正楷字体及黑色或蓝黑色墨水笔填写：
	

	
	
	申请编号条形码



	
	

	身份证号码
	
	
	
	
	
	
	
	
	
	
	
	
	
	
	
	
	
	
	
	贴照片处
近期正面免冠半身头像
蓝底彩色照片

相片大小：48mm×33 mm

头部宽度：21-24 mm

头部长度：28-33 mm

	姓
	
	名
	
	出生时间
	年   月   日
	性别
	· 男

· 女
	
	

	
	
	
	
	出 生 地
	   
	
	
	
	

	拼音

姓
	
	拼音名
	
	文化程度
	
	职  业
	
	
	

	常住户口所在地
	
	联系电话
	
	
	

	本人是： □国家公职人员  □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成员或财务总监  □金融、保险系统人员

         □科研、医疗、大中专院校副高职称以上人员  □其他人员 
	
	

	
	

	单    位
	
	行政职务

或行政级别
	
	
	申请人声明：

1、本人知道，凡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成员或财务总监、科研医疗、大中院校副高职称以上人员以及金融、保险系统人员申办因私护照必须由单位加具意见，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2、本申请表格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明文件和照片真实无假。本人明白，不如实填报或提交虚假的资料属违法行为，将会被取消申请资格，并被追究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不满十四周岁的申请人，办理申请时，须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陪同。其父母或监护人须作如下声明：
本人是申请人的

□父亲    □母亲

□监护人，同意申请人申办因私护照，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是：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出境事由
	□定居  □探亲  □访友  □结婚   □应聘工作    □个人旅游 

□团队旅游  □劳务 □商务  □培训 □自费留学   □继承财产

□国家公派留学   □单位公派留学   □其他事由（           ）
	前往地
	
	
	

	申请类别
	□首次申请    □遗失补证   □旧证换发   □过期重领  □延期   □变更加注
	
	

	原护照号码：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签发地：
	
	

	家庭主要成员
	称 谓
	姓   名
	年 龄
	工作单位和职务
	住址
	
	

	
	
	
	
	
	
	
	

	
	
	
	
	
	
	
	

	
	
	
	
	
	
	
	

	本人简历


	
	
	

	取证方式
	□邮政速递

□回公安机关领取
	手机短信通知
	□是　手机号码：
	
	

	特别提示：如选择邮政速递方式领证，请按照如下要求详细填写，以免发生差错
	
	

	投递

地址
	
	收件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注：①特快专递由服务商收取15元费用　②短信通知由运营商收取3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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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单位或户口地公安派出所意见

申请人单位或户口地公安派出所意见
	经审查，申请人                   所填各项内容属实，□不属于  □属于 法定不批准出境的五种情形，□同意 □不同意  其申办因私出国护照。             
不同意的理由是：

法定不批准出境的五种情形是：
1、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2、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3、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4、正在被劳动教养的；5、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特别提示：凡属下列情形之一，免交单位或派出所意见：
1、 未满16周岁的儿童 ； 2、年满60周岁的居民，但县（处）以上离退休人员仍须回原单位加具意见；

3、凭身份证户口簿申领护照的地区的普通居民（国家公职人员、金融系统、财政、税务等人员除外）。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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